
國際事務處 

 

一、報告事項： 

考量近年外籍博士生人數有逐年上生之趨勢，又現有外籍研究生獎學金（博

士班）至多補助同學兩年，恐不足以支應同學安心修讀完畢博士學位，擬

延長外籍博士班受獎生之受獎年限制至三年。 

 

二、說明： 

1.現行方案及建議方案之比較 

方案 說明 補助期

限 

每名受獎生補

助總金額 

現行

方案 

博士生補助 2年： 

第 1年：每名每月核發新臺幣 15,000元 

第 2年：每名每月核發新臺幣 10,000元，

但須滿足如下之條件： 

（1）指導教授須提出相應研究計畫之配

合款項或由單位推薦，每名每月金額

至少新臺幣 5千元。 

（2）第一學年至少修習十二學分。 

至多 2

年 

新臺幣

300,000 

建議

方案 

博士生補助期限延長至 3年： 

第 1年：每名每月核發新臺幣 15,000元 

第 2年：每名每月核發新臺幣 10,000元，

但須滿足如下之條件： 

（1）指導教授須提出相應研究計畫之配

合款項或由單位推薦，每名每月金額

至少新臺幣 5千元。 

（2）第一學年至少修習十二學分。 

第 3年：每名每月核發新臺幣 10,000元，

但須滿足如下之條件： 

（1）指導教授須提出相應研究計畫之配

合款項或由單位推薦，每名每月金額

至少新臺幣 5千元。 

至多 3

年 

新臺幣

420,000 

2. 如採用上述建議方案「博士生補助期限延長至 3年」，平均約需增加新

臺幣 100萬元之支出於外籍研究生(博士生)獎學金。 


